
历经艰苦奋战，决胜之地湖北和
武汉，疫情防控斗争进入关键阶段。

“在全市居民小区仍然实行严格
封闭管理的条件下，市场保供就是最
大的民生。”武汉市商务局局长韩民春
表示，将持续加大投放力度，实现米面
粮油、肉禽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

武汉东湖新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胡代刚对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照顾特殊
群体印象深刻。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民生问
题，尤其牵挂困难群众，这也是对我
们工作的鼓励和鞭策。”12日早上8
点，胡代刚召集社区网格员、下沉干部

与志愿者统计居民需求，安排困难群
体的随访。

“我们社区共有孤寡老人、困难儿
童、特困人员、残疾人等121人，一直
是工作重点，也是捐赠物资优先发放
的对象。我们将持续加大帮扶，保障
他们生活无忧。”胡代刚说。

疫情发生以来，湖北师范大学心
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荆玉梅通
过咨询热线疏解患者及其家属、病亡
者家属的心理压力。

“‘要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说到我心坎
上，更加坚定做这项工作的信念，将尽
自己所能帮助他们一起走出困境。”荆

玉梅说。
人心齐，泰山移。这场疫情，短期

内会给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阵痛，
但不会影响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

山东省菏泽市委副书记、鄄城县
委书记张伦表示，“适时启动分区分
级、分类分时、有条件的复工复产”，
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对湖北提出
的科学决策，也是对其他地区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的周密部署。

“鄄城县截至目前没有一例确诊
和疑似病例，规上企业已100%复工
复产。但依然不可麻痹大意，接下来

我们将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全
面恢复城际公交、城区公交、城乡公
交、省内线路班车等交通运营，为稳
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张伦说。

抓好疫情防控，为复工复产提供
坚实基础；尽快复工复产，把疫情影响
降到最低。

测温、登记，走进浙江鸿盛原汽车
用品有限公司，只见机器轰鸣运转，员
工井然有序。企业产能已全部恢复，
每日可生产2万套汽车脚垫。

董事长王卫兵说：“特殊时期，企
业需要政府协调化解一些自身难以解
决的问题。最近天台县政府帮忙招聘
了15名新员工，就有效改善了我们的

用工缺口，推动企业复产超预期，增强
了发展信心。我们原有58个订单只
流失了1个。”

安徽省阜南县焦陂镇徐棚村，麦
田碧绿、油菜花开。不少村民正在千
亩花卉苗木基地忙碌。

“疫情不会对村里的脱贫攻坚
决心产生影响。”徐棚村第一书记陈
耀光说，不仅地里作物长势好，村里
的缝纫机面板厂已经复产，外出务
工人员约 85%已重返工作岗位，附
近企业又提供了 120 个招工指标，
另外今年还有几个可帮助农民就业
增收的“大项目”。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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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你们
真正做到了救死扶伤、大爱无疆。你
们是光明的使者、希望的使者，是最美
的天使，是真正的英雄！党和人民感
谢你们！”

3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赴
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对
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给予高度的
评价、热情的赞扬，称他（她）们是“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总书记指出，在湖
北和武汉人民遭受疫情打击的关键关
头，广大医务工作者坚韧不拔、顽强拼
搏、无私奉献，展现了医者仁心的崇高
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
好形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当

前，疫情蔓延扩散势头已经得到基本
遏制，防控形势逐步向好。这是全党
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团结奋斗的结
果，你们是最大的功臣，党和人民要给
你们记头功！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
开始就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党中央采取
的所有防控措施都首先考虑尽最大努
力防止更多群众被感染，尽最大可能
挽救更多患者生命。面对来势凶猛的
疫情，湖北全省和全国各地包括军队
在内的援鄂医疗队员，白衣执甲、逆行
出征，义无反顾、毫无畏惧投入防控救
治工作，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的精神，日夜奋战，舍生忘死，不负重
托，不辱使命，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

量，发挥了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用，为
武汉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一线的医
务工作者最辛苦，承受着难以想象的
身体和心理压力，有的不幸被病毒感
染，有的甚至以身殉职，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他（她）们为患者带来希望、带
来光明，他（她）们的事迹感人至深、可
歌可泣，他（她）们不愧为最美的天使、
真正的英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这
场严峻斗争中，广大医务工作者挺在
一线、连续奋战，体现了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
神，彰显了临危不惧、义无反顾、勇往
直前、舍己救人的责任担当，展现了顽
强的意志品质，张扬着强大的精神力

量。他（她）们当中，人们看到了“90
后”“00 后”群像，特别是驰援湖北的
4.2万多名医护人员中，有1.2万多名
是“90后”，其中相当一部分是“95后”
甚至“00后”。他（她）们不怕苦、不怕
牺牲，勇挑重担、经受考验，用实际行
动证明了年轻一代的责任、担当和价
值，以英雄壮举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树
立了榜样。

“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医务
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医务人
员健康是战胜疫情的重要保障，务必
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护、爱护。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他们，有关部
门要落实好防护物资、生活物资保障，
落实好工资待遇、临时性工资补助、卫
生防疫津贴待遇，尽快出台关心关爱

一线医务人员的政策措施，帮助大家
解除后顾之忧，确保大家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广大医
务工作者要一鼓作气，咬紧牙关，坚
持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医疗救
治工作仍然是第一位的，要在科学精
准救治上下功夫，集中优势医疗资源
和技术力量救治患者，最大限度提高
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努力提升救治
水平。“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永远同你
们在一起，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话语，给广大医
务人员以信心和力量，我们相信广大
医务工作者一定能完成好党和人民
赋予的神圣使命！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
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指出，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
要在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进一
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赋予省
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

《决定》明确，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
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土地管理
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对国务院批准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城市在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按土
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
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国务院授权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
条第四款规定，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
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外，将永久基本
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国务院授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决定》提出，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
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对土地管理
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永久基本农田转为
建设用地审批事项，以及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的永久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
三十五公顷的、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土地征
收审批事项，国务院委托部分试点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首批试点省份为北京、天
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试点期
限1年。国务院将建立健全省级人民政府用地
审批工作评价机制，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土地管理水平综合评估结果，对试点省份进行
动态调整。

《决定》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要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严格审
查把关，特别要严格审查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的用地，切实保
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盘活存量土地，维护被
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确保相关用地审批权“放得
下、接得住、管得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不得将承接的用地审批权进一步授权或
委托。自然资源部要对用地审批工作加强指导、
服务和监督检查，发现违规问题及时督促纠正，
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千方百计稳民生 加强防控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北武汉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鼓舞斗志凝聚力量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国务院印发
《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

改革土地管理制度
赋予省级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

广告

关于限期搬迁涉及普洛斯澄迈项目
坟墓的公告

大丰镇美秀村陈俊才家族：
经查，你家族在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心普洛斯澄迈项目

范围内（大丰美秀村亻于良地），有一座坟墓。
现要求你在收到此函件后，5个工作日内（2020年3月19日

前），到我委办理坟墓搬迁及补偿事宜。如限期未处理，将视为自动
放弃主张，我委将依法依规将坟墓迁至仙归园（公墓）。

特此函达。
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心管理委员会

2020年3月13日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8689932655

关于限期搬迁涉及普洛斯澄迈项目
坟墓的公告

大丰镇美秀村劳琦家族：
经查，你家族在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心普洛斯澄迈项目

范围内（大丰美秀村亻于良地），有劳七公等俩座坟墓。
现要求你在收到此函件后，5个工作日内（2020年3月19日

前），到我委办理坟墓搬迁及补偿事宜。如限期未处理，将视为自动
放弃主张，我委将依法依规将坟墓迁至仙归园（公墓）。

特此函达。
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心管理委员会

2020年3月13日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8689932655

保亭县保城镇热作所三队建筑用花岗岩石料矿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保亭县保城镇热作所三队建筑用花岗岩石料矿项目位于保亭

县保城镇热作所三队，项目矿权面积0.163km2（合244.74 亩），矿山
探明可采储量389.43万m3，生产规模为54万m3/年，采剥总量
70.2万m3/年,矿山服务年限为8年（含建设期1年）。报告网络查阅
及公众意见表网址链接：“https://www.eiabbs.net/forum.php?
mod=viewthread&tid=261876&fromuid=123079”。征求意见
公众范围：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公众。公众提出意见方式
和途径：将公众意见表以信函、电子邮件、信访等方式提交给建设单
位。通讯地址：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文明北路北侧政府
宿舍楼103房，联系方式：黄英平，13807517383，646694482@qq.
com。有效期自发布之日2020年3月13日-3月18日。

公示单位：海南保亭荣华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3日

海南新兴港码头门机轨道更换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海南新兴港务有限公司码头门

机轨道更换、安装工程

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专业施工资质证

书。

报名时间：2020年3月16日至3月26日

联系人：小王0898-67209055

小邓0898-67209013

迁 坟 公 告
因海口绕城公路美兰机场至演丰段公路建设需要，海口

市琼山区云龙镇云蛟村民委员会坡伊内村民小组北茅坡范

围内的坟墓急需迁移，请此范围内坟墓坟主的亲友在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3月30日前与坡伊内村委会联系办

理迁坟手续，逾期不迁者视为无主坟，将由中铁建大桥工程

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海口绕城公路美兰机场至演丰段

公路路面RCLM标项目经理部统一进行迁移处理。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蛟村民委员会坡伊内村民小组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海口绕城

公路美兰机场至演丰段公路路面RCLM标项目经理部

二0二0年三月十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昌自然资告字〔2020〕11号
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昌江县石碌镇太坡组团工业一路东侧，地

块编号为CJ2016SL011-2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属境外机构和
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相关主管部门
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申请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1、凡在海南省范围内有严重违反土地出让合
同、闲置土地、拖欠地价或有其他不良记录的，及与其有参股、控股、投资
关系的法人及其他组织。2、失信被执行人。（三）地块产业准入条件：低碳
制造业（农产品加工）。（四）竞买申请人需具备以下条件：1、企业投资股东
或所属企业曾获得过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称号。2、企业投资
股东或所属企业曾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称号。三、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2020年3月18日至2020年4月9日到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
34号供电宿舍C栋701房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提交书面申请。五、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
时间为2020年4月9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4月9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20年4月2
日8时30分至2020年4月13日15时00分。七、开发建设要求：（一）竞
得人须严格按照地块的规划要求、产业类型及用地控制指标开发建设。
（二）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
状交地后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三）竞得人应按
《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要求，须按投资强度不得低于
每亩120万元、年度产值不低于每亩120万元和年度税收不低于每亩10

万元的标准进行开发建设。（四）该地块开发建设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
以上的新建工业厂房要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二）本次
挂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三）该宗地为政府储备地，权属清晰,无争
议。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完成,无法律经济纠纷。
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地块不在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地块周边
已通水、通电、通路，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综上，
该地块具备净地出让条件。（四）出让宗地成交后，竞得人须当场与昌江黎
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签订《成交确认书》
后10个工作日内与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需与海南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
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
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
任。由海南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土地使用权
人履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执行情况。（五）本次挂
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所产生的所有税费由竞
得人承担。（六）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受理申请报名报价手续，节假日除外。（七）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
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八）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九、咨询方式：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34号供电宿舍C栋701房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联系人：麦先生、陈先生；咨
询电话：0898- 26630913、66793886、65303602；查询网址：www.
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3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投资强度（万元/亩）
起始价(万元)

CJ2016SL011-2号
50年
≤20
≥120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配建停车位(个)

41079.00平方米
≥1.0
≤24

≥0.2个车位/100m2建筑面积

宗地坐落
建筑系数(%)
土地用途

竞买保证金(万元)

石碌镇太坡组团工业一路东侧
≥30

工业用地
1582

1582 增价幅度 1万元及其整数倍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昌自然资告字〔2020〕12号
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昌江县石碌镇太坡组团工业二路西侧，地

块编号为CJ2016SL011-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属境外机构和
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
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相关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1.凡在海南省范围内
有严重违反土地出让合同、闲置土地、拖欠地价或有其他不良记录的，及
与其有参股、控股、投资关系的法人及其他组织。2.失信被执行人。（三）
地块产业准入条件：低碳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四、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人须严格按照该地块的规划要求，产
业类型及用地控制指标开发建设。（二）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
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
日起两年内竣工。（三）竞得人应按《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的要求，须按投资强度不得低于每亩120万元，年度产值不低于每亩
120万元和年度税收不低于每亩10万元的标准进行开发建设。（四）该地
块开发建设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工业厂房要采用装配式
方式建造。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3月18日至2020年4月9日到海口市龙昆北路
金融花园D座1301房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六、申请人可于2020年3月18日至2020年
4月9日到海口市龙昆北路金融花园D座1301房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
时间为2020年4月9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4月9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七、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20年4月2
日08时00分至 2020年4月13日16时00分。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
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
口头竞买申请。（三）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四）该宗地为政府储
备地，权属清晰、无争议。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完
成，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地块不在疑似污染地
块范围内。地块周边已通水、通电、通路，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所
必需的条件。综上，该地块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五）出让宗地成交
后，竞得人须当场与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成交确认
书》，并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与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需与海南昌
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的内
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由海南昌江循环经济工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土地使用权人履行《海南省产业项目
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执行情况。（六）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00-
12:00，下午14:30-17:3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七）本次
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八）上述所有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九、查询网址：http://lr.hainan.gov.cn/；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www.landchina.com。十、咨询方式：咨询电
话：0898-26630913、65303602、0898-31277278；联系人：麦先生、王
先生。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3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投资强度（万元/亩）
起始价(万元)

CJ2016SL011-1号
50年
≤20
≥120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土地用途
配建机动车位

40000.59平方米
≥1.0

工业用地
≥0.2个车位/100m2建筑面积

加价幅度

宗地坐落
建筑系数(%)
建筑限高(米)

竞买保证金 (万元)

石碌镇太坡组团工业二路西侧
≥30
≤24

924.60
1万元及其整数倍1541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
尽快缴纳项目增容费催告函
以下单位存在欠缴项目增容费问题，请于本催告函公告之日起

15日内到我局缴纳，否则，我局将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单位名称
五指山水利
水电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鑫鹏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隆诚广场
（南海家

园）

鑫鹏花园

项目位置
五指山市
2.8公里商
业街南侧
三月三大
道（河南派
出所旁）

增容情况

1.2调整
至3.73

1.2调整
至3.558

征缴文件
五自然资
字[2019]
119号

五自然资
字[2019]
139号

欠缴金额（万）

318.0201

389.42

地址：五指山市河北东路7号 联系电话：86622742

文土告字〔2020〕3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协议方
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20年3月13日至
2020年4月11日止。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对
本公示所列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提交如下申请文件：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2、意向用地者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3、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
印件）。（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受
申请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四、申请递交：1、联系地址：海南
省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海口市

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2、联系
人：周先生 蔡先生；3、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31302088。五、
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将按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协议出让
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有关规定，以协
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者将
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3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2019)-103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铺前镇S206省道东侧地段

面积（m2）
50086.96（折合75.13亩）

土地用途
教育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25%

绿化率
≥40%

建筑限高
≤24米

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习近平总书记10日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千方百计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
并对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科学部署。

连日来，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凝聚起迎难而上、奋发作为的强大力量。


